《顺义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若干措施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为深入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相关决策部署，协同推进减污、降碳、扩绿、增长，全方位建设美丽顺义，规范顺义区绿色低碳发展支持工作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激励导向作用，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和高质量发展，北京市顺义区生态环境局组织起草了《顺义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若干措施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。现将起草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背景依据
当前，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国家、北京市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核心任务之一。当前我区仍存在部分领域污染治理不够深入、低碳技术应用不足、重点行业绿色转型滞后等问题，亟需通过系统性政策引导，整合资源、明确方向，激励企业（单位）主动参与绿色低碳发展，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。为落实国家及北京市相关要求，破解区域发展难题，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使用，提升政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区生态环境局启动了《措施》的起草工作。
二、目标任务

本次起草《措施》的核心目标是：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以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，以实际效果为导向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激励作用，聚焦环境深度治理、减污降碳技术应用、绿色提级三大重点领域，明确支持方向、标准和流程，引导企业（单位）主动开展污染治理、低碳技术创新和绿色转型。
主要任务包括：一是破解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瓶颈，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；二是推动重点行业、重点领域低碳转型，提升企业绿色发展能力；三是推广先进低碳技术和示范模式，发挥标杆引领作用；四是规范财政资金使用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益；五是持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质量，全方位建设美丽顺义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措施》共分为六部分，内容紧密结合顺义区实际，突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支持项目

明确以减污降碳为主要目标，重点支持三大类项目，覆盖大气、水、移动源、工业、工地等多个重点领域，兼顾政策的全面性和重点性：
1.环境深度治理类：涵盖大气污染综合治理、锅炉深度治理、移动源排放协同治理、餐饮油烟废气净化改造、工地减污降碳技术推广、水污染物深度治理6个子项，针对区域突出污染问题，明确具体奖励标准和改造要求，其中锅炉治理、移动源电动化等结合顺义区实际制定分级奖励政策，增强针对性；
2.减污降碳技术类：包括先进技术应用、低碳领跑者、气候友好型区域3个子项，聚焦低碳技术推广和示范引领，对获得市级认定的先进技术、领跑者和示范区域给予一次性奖励，引导企业和区域提升低碳发展水平；
3.绿色提级类：涵盖空气重污染绩效升级、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、“一厂一策”治理提升、绿色绩效评价、锅炉单位环保绩效评级、绿色工地创建6个子项，聚焦重点行业和领域的绿色转型，通过差异化奖励，推动企业提升环保绩效和绿色发展能力。
（二）支持条件

明确支持对象为顺义区内依法纳税、纳统的企业（单位）、机构和部门，同时设定了严格的准入条件，包括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、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项目设备工艺符合相关要求等，明确排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、政府财政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，确保支持对象合规、项目质量达标，保障财政资金安全。
（三）申报与审核

规范申报审核流程，明确项目征集、初审、专家评审、部门联审、政府终审五个环节的具体要求，建立“申报-审核-拨付”的闭环管理机制，强调申报主体的材料真实性责任，明确“从高从优不重复”的资金支持原则，以及事后奖励的核心要求，确保审核工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提升政策执行的规范性。
（四）职责分工

明确区生态环境局、区财政部门及相关主管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区生态环境局负责政策实施、项目管理和监督，区财政部门负责资金保障，相关主管部门负责项目推荐和配合审核，形成分工明确、协同推进的工作机制，确保政策落地见效。
（五）监督管理

强化廉政风险防范和资金使用监管，明确对审计或绩效评价不合格项目的整改要求，以及对骗取资金、违规使用资金行为的处理措施，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、规范使用，提升政策实施成效。
（六）附则

明确《措施》的政策定位、资金使用原则、年度支持规模确定方式，以及解释权归属，为政策的实施提供明确指引，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。
四、创新特点
《措施》立足顺义区实际，结合区域绿色低碳发展需求，在政策设计和实施机制上体现四大创新特点，确保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效性：
1.聚焦协同增效，突出系统治理。坚持“减污、降碳、扩绿、增长”协同推进，将污染治理与低碳发展深度融合，覆盖大气、水、移动源、工业、建筑等多个领域，避免单一治理、分散发力，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从“单点突破”向“系统提升”转变。
2.贴合区域实际，强化分级施策。针对顺义区企业规模、行业特点差异，制定差异化奖励标准，如锅炉治理按容量分级奖励、移动源车队按规模和新能源占比梯级奖励，既兼顾大型企业引领作用，也兼顾中小企业参与积极性，确保政策精准落地。
3.强化示范引领，注重成果转化。突出先进技术、低碳标杆的带动作用，对获得市级认定的先进低碳技术、低碳领跑者、气候友好型区域给予专项奖励，推动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绿色低碳模式在区域内落地，加速技术成果转化应用。
4.规范闭环管理，保障资金安全。建立“申报-审核-监督-整改”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，明确各环节责任，强化廉政风险防范和资金使用监管，严格落实“不重复奖励”“事后奖励”原则，确保财政资金规范使用、发挥最大效益。

五、涉及范围

支持对象为在顺义区内依法纳税、纳统的企业（单位）、机构和部门等。

六、新旧政策差异

本政策为初次制定。

